
编者按：为帮助投资者充分了解深
市主板改革后的相关规则变化和投资
风险点，深交所投资者服务部推出《主
板投资入市手册》。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
看看“全面实行注册制总体安排（下）”
相关内容。

1.在全面实行注册制中，如何把握
深市主板和创业板市场定位？

答：深交所立足于建设多层次资本
市场、服务高质量发展等要求，优化主
板定位，坚守创业板特色，促进形成错
位发展、功能互补的市场格局，着力提
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一是进一步明确主板定位。深市主
板自成立以来，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
本宗旨，支持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做
优做强，涌现一批影响力大、创新力优、
竞争力强的蓝筹企业和细分行业冠军。
全面实行注册制下，深市主板定位将进
一步突出大盘蓝筹市场特色，重点支持

业务模式成熟、经营业绩稳定、规模较
大、具有行业代表性的优质企业。由此，
相应设计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并与创
业板拉开距离。

二是坚守创业板定位。经过注册制
改革试点，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
企业的特色日益鲜明，促进科技、资本
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功能日益增
强。 全面实行注册制后，深交所将坚决
把好创业板定位关，进一步聚焦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着重支持优质创新创
业企业发行上市。 同时，支持符合条件
的尚未盈利企业在创业板上市；取消关
于红筹企业、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申请在
创业板上市需满足“最近一年净利润为
正”的要求。

2.深交所对推进开门办审核、强化
廉政风险防控方面有哪些工作安排？

答：试点注册制改革以来，深交所
高度重视注册制廉政建设，全面接受中

国证监会党委的监督检查，主动接受驻
证监会纪检监察组的驻点监督，从严从
实加强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坚持将廉
政风险防控与业务工作同部署、 同推
进、同落实，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坚持持续完善发行上市审核权
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把各项监督要求
嵌入到注册制改革全流程；坚持抓好审
核透明度建设， 着力推进审核标准、程
序、内容、过程、结果全部公开；坚持强
化廉政监督，紧盯关键人员、重点岗位
和关键环节加强管理监督，对违法违规
行为严肃执纪问责。

全面实行注册制后，交易所需要进
一步扛起审核主体责任，采取更加有力
的措施防范廉政风险，锻造廉洁的注册
制。为此，深交所将在原有工作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开门办审核”力度，强化审
核公开透明和可预期性，进一步做实做
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和制度安排，加大

执行力度。 近期，重点做好以下五方面
工作。

一是持续畅通全流程沟通机制。修
订完善业务咨询沟通指南，进一步简化
预沟通咨询程序，提高市场主体咨询沟
通的便利度。着力提升审核环节的沟通
质效，提升沟通层级，强化审核问询出
发点、 侧重点及关键点的沟通说明，促
进提升问询回复质量，增强信息披露的
针对性、有效性。 建立撤否项目沟通机
制，充分反馈撤否企业存在的问题和主
要理由。

二是持续加大重点事项审核公开
力度。制定“审核质量效率双提升”行动
方案，既从严把关又提高效率，进一步
突出问询的针对性和重大性。针对市场
重点关注的创业板定位把握、资金流水
核查等事项，结合审核实践积极加强研
究，适时通过分析典型案例、制定审核
指南等方式，指导市场主体准确理解适

用规则要求。持续开展发行上市业务培
训，培训内容突出审核、现场督导工作
实践。

三是持续完善审核分级责任制。全
面梳理总结审核实践，进一步将审核工
作中各层级各岗位人员的职责权限、审
核制度机制安排、业务流程等基础事项
制度化、规范化，落实好分级负责、集体
决策机制，做好分级把关，加强权力制
约，减少审核自由裁量权。 对需要按照

“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进行审核判断的
项目，实行“集体研究、类案处理”，在审
核过程中统一审核把握的尺度。

四是持续提升审核效能。进一步强
化审核过程管理，在受理环节书面告知
申请人审核流程节点、计时规则，进一
步增进发行人对审核过程和关键节点
的了解；在依法依规推进审核工作的基
础上， 加强审核各环节的有效衔接；严
格执行审核程序和时限要求，提高审核

效能，进一步降低请托说情、打招呼等
风险。

五是持续加大行业廉洁承诺制度
执行力度。 完善发行人、保荐人及相关
主体廉洁承诺制度，要求相关市场主体
在企业申报时提交廉洁承诺函。着力强
化现场督导针对性，督促引导中介机构
勤勉尽责，提升辅导把关质量，加强行
业廉洁从业文化和制度建设，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围猎审核工作人员等不法
行为，从严采取监管处罚措施，持续推
动行业生态净化，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
市场环境。

（免责声明： 本文仅为投资者教育
之目的而发布，不构成投资建议。 投资
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深圳证券交易
所力求本文所涉信息准确可靠，但并不
对其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做出任何
保证，对因使用本文引发的损失不承担
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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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22年度利润分配原则：本次分配拟以 23,987,065,81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0.174 元（含

税）的现金股利，共计分派现金股利为人民币 417,374,945.20元。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辽港股份 601880 大连港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辽港股份 2880 大连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慧颖 苗丞

办公地址 中国大连国际物流园区金港路新港商务大厦 2608 中国大连国际物流园区金港路新港商
务大厦 2609

电话 0411-87599899 0411-87599901
电子信箱 ir@dlport.cn ir@dlport.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航运方面，随着航运公司联盟化及船舶大型化，船公司行业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港口方面，全国沿海港

口吞吐量增速大幅放缓，由去年的 5.2%减至今年的 1.6%；集装箱量增速由 6.4%减少至 4.6%。
（一）核心业务及相关业务模式
本集团是东北亚地区进入太平洋、面向世界最为便捷的海上门户，配有完善的运输网络，是我国主要

的海铁联运及海上中转港口之一。 报告期内，本集团所从事的核心业务及业务模式包括：油品/液体化工品
码头及相关物流业务（油品部分）；集装箱码头及相关物流业务（集装箱部分）；汽车码头及相关物流业务
（汽车部分）；散杂货码头及相关物流业务（散杂货部分）；散粮码头及相关物流业务（散粮部分）；客运滚装码
头及相关物流业务（客运滚装部分）及港口增值与支持业务（增值服务部分）。

（二）经营模式
当前，本集团处于融合发展的关键阶段，围绕“融战略、扩增量、补短板、强服务、筑基础、抓落实”的工作

方针，重点加强产品创新、拓展服务功能、建立专业品牌、推进平台建设、深化客户合作，打造服务国家、服
务产业、服务客户的综合物流服务体系。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2年 2021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0年

总资产 57,609,391,070.26 57,813,249,659.50 -0.4 57,451,355,30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8,646,458,765.43 37,946,034,485.62 1.8 37,234,474,872.96

营业收入 11,980,738,429.67 12,347,554,608.01 -2.97 12,124,932,15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79,734,789.11 1,916,076,220.45 -33.2 2,053,091,07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9,924,661.57 1,468,359,481.18 -16.24 748,532,811.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412,304,812.32 3,822,920,927.48 -10.74 3,982,100,164.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32 5.02 减少 1.70个百分点 5.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3351 0.083852 -36.4 0.0907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3351 0.083852 -36.4 0.09075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884,711,772.40 2,903,854,380.46 2,862,480,518.80 3,329,691,75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81,807,363.95 260,155,273.50 382,284,791.52 155,487,36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51,631,546.96 246,666,835.95 380,000,613.77 151,625,664.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4,718,143.98 1,197,547,598.33 867,955,283.76 1,192,083,786.2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61,0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9,29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0 6,916,185,012 28.83 0 无 0 国有法人
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0 5,310,255,162 22.14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H股） -19,220 5,121,971,487 21.35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226,000,000 700,140,302 2.92 0 无 0 国有法人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0 448,701,298 1.87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交一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7,837,130 381,773,259 1.59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A股） 136,024,008 216,441,665 0.90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辽宁港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 67,309,590 0.2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6,643,300 58,923,073 0.25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大连融源投资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0 39,408,200 0.16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辽
宁港湾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的间接控股子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公司债券一期17连港 01 140399 2022-04-26 - 4.8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

22辽港 01 185698 2024-04-20 1,526,942,223.23 2.68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22辽港 03 185824 2024-05-27 2,029,892,165.03 2.7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品种
二）

22辽港 02 185699 2025-04-20 509,959,960.73 3.15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中期票据 18大连港 MTN001 101800837 2023-08-03 2,544,988,128.67 4.89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
司债券一期

公司 2017年 4月份发行了 10.7亿元 5 年期公司债，每年付息一次，该债券 2022 年 4 月 26 日到
期，公司按时完成本金及利息兑付工作。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2 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27.54 28.99 -1.4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229,924,661.57 1,468,359,481.18 -16.24
EBITDA全部债务比 0.30 0.33 -0.03
利息保障倍数 4.49 5.20 -0.71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2年，本集团各项业务表现分析如下：
油品部分
2022年，油品/液体化工品码头吞吐量完成情况，以及与 2021年的对比情况见下表：

2022年（万吨） 2021年（万吨） 增加 /（减少）
原油 3,341.4 3,231.9 3.4%
液体化工品 136.0 182.1 （25.3%）
液化天然气 270.5 576.0 （53.0%）
其他 1,544.9 1,571.9 （1.7%）
合计 5,292.8 5,561.9 （4.8%）

2022年，本集团共完成油化品吞吐量 5,292.8万吨，同比减少 4.8%。
2022 年，本集团实现原油吞吐量 3,341.4 万吨，同比增加 3.4%。 其中外进原油 2,043.3 万吨，同比增加

0.9%。 2022年争揽盘锦北燃货源，带动外进原油及原油中转业务，本集团原油吞吐量实现小幅增长。
2022年，本集团液体化工品吞吐量为 136.0万吨，同比减少 25.3%。 主要由于市场需求不振，部分客户

停产检修，本集团液体化工品吞吐量有所下滑。
2022年，本集团液化天然气吞吐量为 270.5万吨，同比减少 53.0%。 受国际局势影响，液化天然气国际

价格维持高位，我国天然气进口近年来首次下滑，导致本集团液化天然气吞吐量有所下滑。
2022年，本集团其他吞吐量为 1,544.9万吨，同比减少 1.7%。 主要由于 2022年国内成品油需求不振，同

时南方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相继投产，成品油南下减少，导致本集团其他（主要为成品油）吞吐量有所下
滑。

油品部分业绩如下:
项目 2022年 2021年 变动(%)（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1,647,157,090.78 1,750,382,110.07 -5.9
占本集团营业收入的比重 13.7% 14.2% 降低 0.5个百分点
毛利 549,384,456.54 636,080,912.40 -13.6
占本集团毛利的比重 17.7% 16.6% 提高 1.1个百分点
毛利率 33.4% 36.3% 降低 2.9个百分点

2022 年，油品部分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10,323 万元，下降 5.9%，主要是油品吞吐量下降引起装卸、堆存
收入的减少。

2022年，油品部分毛利同比减少 8,670万元，下降 13.6%，毛利率同比降低 2.9 个百分点，主要是毛利率
较高的成品油吞吐量下降引起收入下降的影响。

集装箱部分
2022年，集装箱码头吞吐量完成情况，以及与 2021年的对比情况见下表：

2022年（万个标准箱） 2021年（万个标准箱） 增加/(减少)

集装箱 939.8 881.4 6.6%

2022年,本集团完成集装箱 939.8万 TEU，同比增加 6.6%。 主要原因一是深耕航线市场开发，不断完善
航线服务网络配置，全年新开 10 条集装箱航线；二是积极优化海铁联运网络，打造精品公共班列产品，全
年海铁联运量同比增长 4.7%；三是强化环渤海内支线中转平台建设，全年新增 5 艘船舶运力，中转运量同
比增幅 68%；四是积极争取临时加挂业务，全年累计争取临时挂靠船舶 126 艘次，补充口岸直航运力；五是
把握内贸船公司新船陆续下水机遇，积极争取新船运力挂靠，提升口岸整体运力水平；六是深化港航合作，
全力开展内贸船公司中转、空箱调运（分拨）业务等增量业务。

集装箱部分业绩如下：

项目
2022年 2021年

变动(%)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3,736,691,038.48 3,713,546,969.32 0.6
占本集团营业收入的比重 31.2% 30.1% 提高 1.1个百分点
毛利 1,049,569,564.92 1,187,064,043.35 -11.6
占本集团毛利的比重 33.9% 31.0% 提高 2.9个百分点
毛利率 28.1% 32.0% 降低 3.9个百分点

2022年，集装箱部分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2,314万元，增长 0.6%，主要是中欧班列、海运出口代理等集装
箱物流服务收入有所增长，环渤海内支线运量增长运输收入有所增长。 但内贸集装箱量下降使装卸收入有
所下降。

2022年，集装箱部分毛利同比减少 13,749 万元，下降 11.6%，毛利率同比降低 3.9 个百分点，主要是高
毛利率的内贸集装箱业务下降、低毛利率的物流服务业务增长，同时能源成本增长的综合影响。

汽车部分
2022年，汽车码头吞吐量完成情况，以及与 2021年的对比情况见下表：

2022年 2021年 增加/（减少）

汽车（辆）
外贸 70,185 49,086 43.0%
内贸 735,884 806,332 (8.7%)
合计 806,069 855,418 (5.8%)

设备（吨） 32,513 9,650 236.9%
2022年，本集团汽车码头实现整车作业量 806,069辆，同比减少 5.8%。 商品车内贸业务受部分车企停

产、减产及内贸滚装运力不足等因素影响而有所下降；商品车外贸业务取得较大增长，出口班轮运行稳定。
本集团积极推动商品车外贸业务多元化发展，开通商品车美洲滚装出口航线，过境运输业务和国际中转业
务同比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2022年，本集团汽车整车作业量在东北各口岸的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 100%。
汽车部分业绩如下：

项目 2022年 2021年 变动(%)（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59,704,223.95 59,379,630.11 0.5
占本集团营业收入的比重 0.5% 0.5% 持平
毛利 9,397,771.57 12,181,739.30 -22.9
占本集团毛利的比重 0.3% 0.3% 持平
毛利率 15.7% 20.5% 降低 4.8个百分点

2022年，汽车码头部分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32万元，增长 0.5%，基本持平。
2022 年，汽车码头部分毛利同比减少 278 万元，下降 22.9%，毛利率同比降低 4.8 个百分点，主要是运

营成本增加的影响。
散杂货部分
2022年，散杂货部分吞吐量完成情况，以及与 2021年的对比情况见下表：

2022年（万吨） 2021年（万吨） 增加/（减少）
钢铁 2,536.6 2,786.1 （9.0%）
铁矿石 6,789.8 6,848.5 （0.9%）
其它 7,678.4 7,394.3 3.8%
合计 17,004.8 17,028.9 （0.1%）

2022年，本集团散杂货部分完成吞吐量 17,004.8万吨，同比减少 0.1%。
2022年，本集团实现钢铁吞吐量 2,536.6万吨，同比减少 9.0%。 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纷繁复杂，加之俄

乌冲突持续影响，钢铁产业链供需两端均呈偏紧态势，钢铁吞吐量同比减少。
2022年，本集团铁矿石完成吞吐量 6,789.8万吨，同比减少 0.9%。 主要由于钢企持续亏损，部分钢厂限

产、减产，进口矿用量减少。
2022年，本集团实现其他货物吞吐量 7,678.4万吨，同比增加 3.8%。主要由于上年年末新并入鲅鱼圈港

区煤炭泊位资产，带动本年吞吐量同比增加。
散杂货部分业绩如下：

项目 2022年 2021年 变动(%)（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4,405,513,199.37 4,738,187,745.37 -7.0
占本集团营业收入的比重 36.8% 38.4% 降低 1.6个百分点
毛利 1,224,070,091.85 1,541,896,702.03 -20.6
占本集团毛利的比重 39.5% 40.3% 降低 0.8个百分点
毛利率 27.8% 32.5% 降低 4.7个百分点

2022 年，散杂货部分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33,267 万元，下降 7.0%，主要是矿石、钢材等业务量下降引起
装卸、堆存收入减少，以及上年取得一次性超期堆存收入的共同影响。

2022年，散杂货部分毛利同比减少 31,783 万元，下降 20.6%，毛利率同比降低 4.7 个百分点，主要是毛
利率较高的矿石、钢材业务收入下降，不再取得超期堆存收入共同影响。

散粮部分
2022年，散粮码头吞吐量完成情况以及与 2021年的对比情况见下表：

2022年（万吨） 2021年（万吨） 增加/（减少）
玉米 737.2 487.4 51.3%
大豆 242.3 374.5 （35.3%）
其它 505.2 390.9 29.2%
合计 1,484.7 1,252.8 18.5%

2022年，本集团粮食码头完成吞吐量 1,484.7万吨，同比增加 18.5%。
2022年，本集团完成玉米吞吐量 737.2万吨，同比增加 51.3%。 受俄乌冲突影响，进口受阻，内贸粮食市

场回暖。 加之今年内贸替代品价格偏高，替代减少，玉米吞吐量同比增加。
2022年，本集团完成大豆吞吐量 242.3万吨，同比减少 35.3%。本年度南美大豆干旱减产，供应偏紧。同

时，受俄乌冲突影响，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原料成本居高不下，油脂企业利润不佳，工厂纷纷下调开机
率，大豆吞吐量同比下降。

散粮部分业绩如下：
项目 2022年 2021年 变动(%)（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673,239,656.09 538,940,606.27 24.9
占本集团营业收入的比重 5.6% 4.4% 提高 1.2个百分点
毛利 135,452,829.63 75,810,602.34 78.7
占本集团毛利的比重 4.4% 2.0% 提高 2.4个百分点
毛利率 20.1% 14.1% 提高 6.0个百分点

2022 年，散粮部分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13,430 万元，增长 24.9%，主要是玉米等粮食业务量增加拉动装
卸收入的增长。

2022年，散粮部分毛利同比增加 5,964万元，增长 78.7%，毛利率同比提高 6.0 个百分点，主要是高毛利
率的内贸粮食业务增长的拉动。

客运滚装部分
2022年，客运滚装码头吞吐量完成情况以及与 2021年的对比情况见下表：

2022年 2021年 增加/（减少）

客运吞吐量（万人次） 144.1 179.4 (19.7%)

滚装吞吐量（万辆）（附注 1） 80.1 78.2 2.4%

附注 1：滚装吞吐量是指：本集团及其投资企业在客运滚装码头所完成滚装车辆吞吐量。
2022年，本集团完成客运吞吐量 144.1 万人次，同比减少 19.7%；完成滚装吞吐量 80.1 万辆，同比增长

2.4%。 随着大型客滚运力的上线运营及“大连—威海”航线的恢复，滚装车业务逐渐恢复。
客运部分业绩如下：

项目
2022年 2021年

变动(%)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149,638,911.98 147,515,813.52 1.4
占本集团营业收入的比重 1.2% 1.2% 持平
毛利 -12,029,667.01 -6,933,457.39 -73.5
占本集团毛利的比重 -0.4% -0.2% 降低 0.2个百分点
毛利率 -8.0% -4.7% 降低 3.3个百分点

2022年，客运滚装部分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212 万元，增长 1.4%，主要是大型客滚运力上线拉动收入增
长，但旅顺港航线减班收入有所减少。

2022 年，客运滚装部分毛利同比减少 510 万元，下降 73.5%，毛利率同比降低 3.3 个百分点，主要是旅
顺港运营成本增长的影响。

增值服务部分
拖轮
本集团完成拖轮作业 6.07万艘次。
理货
本集团完成理货作业 3,695.3万吨。
增值部分业绩如下：

项目

2022年 2021年

变动(%)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1,165,346,505.11 1,223,145,789.09 -4.7

占本集团营业收入的比重 9.7% 9.9% 降低 0.2个百分点

毛利 151,066,151.56 339,861,758.35 -55.6

占本集团毛利的比重 4.9% 8.9% 降低 4.0个百分点

毛利率 13.0% 27.8% 降低 14.8个百分点

2022年，增值服务部分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5,780万元，下降 4.7%，主要是油船、散杂货船减少引起拖轮
收入减少，以及通信工程项目收入减少的影响。

2022年，增值服务部分毛利同比减少 18,880万元，下降 55.6%，毛利率同比降低 14.8 个百分点，主要是
拖轮业务减少引起收入减少，而新增资产折旧、能源价格等成本有所增加。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
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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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六届监事会 2023年第 1次会议
会议时间：2023年 3月 30日
会议地点：辽港集团大楼 109会议室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2023年 3月 14日，电子邮件。
应出席监事人数：4人 亲自出席监事人数：4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世臣先生召集和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并同意提交 2022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监事

会对《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各

项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

定，所披露的信息能够真实反映公司 2022年度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3.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4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报告》，并同意提交 2022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4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提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
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履行了分红决策程序。

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内外部因素、公司经营现状、未来发展规划、未来资金需求以及董
事的意见和股东的期望。 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4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四）审议批准《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真审阅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认为公司现有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该报告能够如实反映公司内部控制建立和实施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4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五）审议批准《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六）审议批准《关于房车、旅游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三、公告附件
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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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根据 2020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2020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3690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363,636,363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4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099,999,999.02元。募集资金已于 2021年 10月 20日到账，并经安永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安永华明（2021）验字 60777447_E0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及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 募集资

金总额为 2,099,999,999.02元，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 17,850,000.00元（不含税）后，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82,149,999.02元。 2021年度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384,000,000.00元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2022年度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704,995,317.08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净额人民币 6,845,318.06元）。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余额为零。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2021 年 10 月 20 日，扣除发行承销费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将剩余全部募集资金分别被划转至本公司募集专用账户中，其中招商银行专户 1,397,023,500.09 元，账号为
411902101210616，中信银行专户 685,126,498.93元，账号为 8110401014000564173。

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共同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
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一致，不存在重大差异。 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公司在中信银行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后办理了销户，招商银行募集账户余额为零，本次董事会报告完毕
后也将办理招商银行销户，并将相关信息及时通知独立财务顾问、财务顾问，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
管协议随销户终止。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开户和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帐号 账户性质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余额

账户
状态

1 招商银行大连分行 411902101210616 专用存款户
活期存款 - 存续

2 中信银行大连分行 8110401014000564173 专用存款户
活期存款 - 已销户

合计 -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

《2022年度 A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及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不存在利

用自有资金预先投入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置换情况。
（三）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使用结余募集资金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的发行和使用均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披露违规

情形。
五、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的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及相关格式指南编
制，如实反映了 2022年度贵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六、独立财务顾问、财务顾问对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
意见

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 2022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的情形。

附表 1：2022年度 A股非公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3月 30日
附表 1
2022年度 A股非公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208,215.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9,815.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8,215.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 含部
分 变 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1）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3）＝
（2）/（1）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补充流动资金、
偿还债务及本
次交易的中介
机构费

不适用 208,215.0
0 208,215.00 69,815.00 208,215.00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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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董事会第（一）、（二）、（三）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六届董事会 2023年第 2次会议
会议时间：2023年 3月 30日
会议地点：辽港集团大楼 109室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2023年 3月 14日，电子邮件。
应出席董事人数：8人
亲自出席、授权出席人数：8人
执行董事魏明晖先生、董事周擎红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已授权董事长王志贤先生出席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董事徐颂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已授权独立董事刘春彦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志贤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8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2022 年度股东

大会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8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提交 2022 年度股

东大会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8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四）审议批准《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五）审议批准《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六）审议批准《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七） 审议批准《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对招商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

案》。
关联董事王志贤、魏明晖、周擎红、徐颂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八）审议批准《关于提请召开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秘

书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监管规则的规定，适时发布 202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8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九）审议批准《关于房车、旅游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十）审议批准《关于制定＜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成员经营业绩考核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三、上网及备查附件
董事会决议；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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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每股分配比例：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74 元（含税），分派股息总金额为人民币 417,374,945.20

元，派息比率为 40.23%。
● 本次利润分配拟以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当前股本总额

23,987,065,816股为基数，派发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公司管理层将依照公司章程和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确定 A股和 H股股东的确权日。
●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待本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公司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每个会

计年度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40%， 且公司最近 3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最近 3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公司 2022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 1,037,553,928.22元， 按公司总股本 23,987,065,816 股计算， 建议每 10
股派 0.174元（含税），派息总额约为 417,374,945.20元，派息比率为 40.23%。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3月 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23年第 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此次利润分配方案，此次

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依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的有关规定，满足利润分配决策程序的要求，也有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将该
方案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履行了分红决策程序。

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内外部因素、公司经营现状、未来发展规划、未来资金需求以及董
事的意见和股东的期望。 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公司 2022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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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鄂尔多斯市亿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亿鼎生态”）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拟于近日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锦支行（以下简称
“工行杭锦支行”）办理不超过 9,790万元的授信业务(具体金额以签署协议为准)，本次授信由公司提供全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控股孙公司宿迁亿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亿利”）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拟于近
日向南京银行宿迁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办理不超过 800万元的续授信业务。本次授信由公司提供全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2022 年 6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及授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对亿鼎生态提供不超过 132,784
万元的担保总额度，对宿迁亿利提供不超过 5,000万元的担保总额度。 并授权董事长或管理层根据业务开
展需要，决定担保的具体条件并签署相关协议或其他文件。 该授权自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后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新决议之前持续有效。

公司本次为上述下属公司在相关银行办理授信业务提供担保， 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
期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

二、 被担保主体基本情况
（一）亿鼎生态
1. 企业名称：鄂尔多斯市亿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2011年 9月 1日
3. 注册资本：141,924.60万元人民币
4. 注册地点：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所在地亿利路西侧
5. 法定代表人：康杰
6. 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仓储;热力生产和供应;肥料生产;海关监管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肥料销售;生物有
机肥料研发;土壤与肥料的复混加工;复合微生物肥料研发;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肥销售;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7.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亿鼎生态 60%股权；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淄博矿业”）持有亿
鼎生态 40%股权。 淄博矿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亿鼎生态经审计的总资产 412,011.38 万元，净资产 202,641.36 万元，2021 年
度营业收入 198,228.6万元，净利润 6,469.53万元；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00,079.22 万
元，净资产 220,243.93万元，2022年 1-9月份营业收入 163,716.79万元，净利润 17,280.48万元。 亿鼎生态目
前经营、资信、财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二）为宿迁亿利提供的担保
1. 企业名称：宿迁亿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2021年 7月 8日

3.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4. 注册地点：宿迁市宿豫区江苏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南化路 28号
5. 法定代表人：王克
6. 主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 股东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亿利洁能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60%，亿和洁能制粉（宿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亿和洁能”）持股 20%，宿迁宏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信建设”）持股 20%。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宿迁亿利经审计的总资产 360.73 万元，净资产-2.41 万元，2021 年度营业收
入 0万元，净利润-2.41万元；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4,786.58 万元，净资产 2,977.84 万
元，2022年 1-9月份营业收入 19,184.23万元，净利润 2,480.25万元。 宿迁亿利目前经营、资信、财务状况良
好，具备相应履约能力。

三、 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担保事项（一）
1.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锦支行
2.债务人：鄂尔多斯市亿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3.保证人：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主债权：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 9,790万元人民币，担保范围具体以与债权人签订的《保证合同》

为准。
5.担保期间：12个月
6.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亿鼎生态在工行杭锦支行开展的新增、续期、

展期、调整、变更等授信业务的担保手续。
担保事项（二）
1.债权人：南京银行宿迁分行
2.债务人：宿迁亿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3.保证人：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4.被担保主债权：担保本金金额 800 万元人民币，担保范围具体以与债权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准。
5.担保期间：12个月
6.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宿迁亿利在南京银行开展的新增、 续期、展

期、调整、变更等授信业务的担保手续。
四、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含孙公司）已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3.7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32.90%； 对参股公司已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02 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4%；合计担保余额为 55.7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14%。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
他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或违规担保。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
资。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3月 31日


